附件1

关于强化对广交会展位使用管理的重要通知

市各参展企业：

按照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集团）中心和广东省交易团关于加强对广交会摊位管理的精神，现将广交会摊位使用管理规定明确如下：

一、落实、完善参展实名制。任何参展单位必须是展位实际使用者，参展单位必须如实进行参展备案登记，并对参展行为承担相关的责任。

（一）联营参展：凡申请联营参展的出口企业，必须在申请参展展位时填报《联营（供货）企业备案登记表》，实行申报联营参展实名备案登记。经联营参展备案登记批准的参展企业必须与备案登记资料相符，与展位楣板列明的联营参展企业名称相符。联营参展的每一个展位只允许联营（供货）企业一家。如有违法，严肃查处。

（二）经批准获得参展展位的企业派出参展正式代表必须是参展企业的企业人员。展位楣板列名企业以外的人员不得以正式代表身份参展，如有违反，取消违规展位责任人参展资格。

二、市外经贸局将加强对参展展品及参展人员核查及管理力度。参展企业必须按要求与相关商会（招展、保证性摊位）及广东省交易团（分配性摊位）签订《广交会展位使用管理责任书》，与肇庆市外经贸局签订《参展企业实名制责任书》。不签订上述《责任书》的企业视为不接受本届广交会管理规定，将不予办理参展商证并视作放弃下一届摊位申请资格。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将视作展位违规使用：(一)以非参展单位的名义对外签约；(二)在展位内派发或展示非参展单位或非联营(供贷)单位名称的名片、产品目录、展品或物品；（三）以任何其他方式将展位转让、转授、分包、分租给非参展单位或联营（供货）单位的第三方使用；（四）参展企业向联营（供货）单位收取超出正常展位费用的其他费用；（五）参展期间展位参展人员非我市分团办理进馆人员；（六）其他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位的行为。如在展位检查中发现以上行为，无论其手续是否齐全，一律视作展位违规转让或转租（卖）行为。一旦确认展位违规转让、转租（卖），对该展位立即进行清场处理，并取消参展企业从当届起连续六届的参展资格。

四、所有展位必须指定1名展位负责人。展位负责人须是该展位的正式工作人员并办理参展商证，可由业务人员兼展位负责人。不同的展位须指定不同的展位负责人，即每个展位负责人只能负责一个展位。对未报、虚报、假报展位负责人及未按要求办理展位负责人变更手续（如变更展位负责人，由参展企业申请并作说明，报市外经贸局单列名单）的单位，视同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展位。

六、敬请各参展企业严格按以上广交会和广东省交易团的要求参展，如有违反有关规定，由参展企业承担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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